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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及小一學童的近視比率也分別達到百分之七點一及百分之十七點九，此等孩童近視比率

，著實令人感到震驚。 

二、由於近視產生之後會依一定速度進行，而且愈早產生近視，近視增加愈快，變成 600 度以

上的高度近視機會愈大，也更容易產生眼睛病變，甚至可能失明，故對於兒童近視更應注

意，研究報告亦建議近視的預防應提前至 5 歲。而欲避免近視度數增加，首要避免近視的

產生，方法如避免長時間近距離的用眼、適度的讓眼睛休息及防止眼睛疲勞等。 

三、我國近年來由於電子類產品（俗稱 3C）的盛行，長時間近距離的使用除了導致幼兒罹患近

視的比率大幅提高，容易有注意力不集中、情緒控制問題，也可能影響腦部及認知發展，

有部分孩童甚至診斷出「類自閉症」的現象，因為 2、3 歲的孩子除了語言正在發展，正是

建立社交並與人互動的時機，此時如一直當「低頭族」，沒有跟其他人互動及學語言，可

能造成語言學習障礙，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兒童青少年精神科醫師賴柔吟指出，每天每增加

一個小時螢幕使用時間，後續有注意力問題的機率將會增加百分之九。 

四、兒童福利聯盟在 2012 年的調查報告，發現我國 3C 電子產品使用上逐漸有「低齡化」、「

保母化」、「成癮化」的現象，科技資訊的發達，除了導致近視，更對兒童及少年的身心

發展產生影響，容易注意力不集中，影響社交溝通能力，甚至造成親子間的疏離、產生社

會問題，故學者專家及醫師均不建議讓兒童長時間接觸電子類產品。兒童乃國家未來的主

人翁，其身心發展更需受到呵護，政府應正視並設法解決我國兒童及少年沉迷電子類產品

之現象，本席相當關心全國廣大兒童及少年族群之身心健康，期望「國家未來的主人翁」

能健全成長，俾增進國家競爭力。爰此，特向行政院提出緊急質詢。 

（五十一）本院盧委員秀燕，有鑑於我國法令規定國民須年滿二十歲，

且未受監護宣告者，方可取得「總統及副總統」選舉投票權

；惟今日社會科技發達，已非資訊不流通之傳統社會，年輕

族群取得資訊之便利及快速程度，不可同日而語。加上近年

來公民意識的覺醒，年滿十八歲卻未滿二十歲之年輕人，其

對國家關心的程度、對政治的見解，與年滿二十歲之人相較

，事實上有過之而無不及，且若能賦予更多的年輕人選舉權

，將可有效提升青年參與公共事務的比例及熱忱，對我國未

來的整體發展有所助益！全世界超過九成的國家，無論其政

治、社會及經濟情況如何，年滿十八歲即享有投票權，已為

世界趨勢，我國法規亦應與時俱進，以符合社會期待。爰為

保障我國年滿十八歲卻未滿二十歲之廣大年輕族群選舉權益

，特向行政院提出緊急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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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我國刑法視十八歲以上，未滿八十歲之人，為「完全行為能力」人，其必須為自身的犯罪

行為，負起完全的法律責任；就我國勞動基準法而言，年滿十六歲以上之人，即適用所有

成人勞動法令，若所得總額達到法定標準，亦須繳納稅款，盡國民納稅之義務；又我國民

皆需服兵役，依據兵役法第三條規定，我國男子年滿十八歲以上即有服兵役義務。上開種

種皆顯示，我國民於年滿十八歲時，即必須負擔各種該盡的義務，為社稷盡一份心力；惟

依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十一條卻規定，我國民須年滿二十歲方能取得投票選舉之權利

，蓋我國民眾於年滿十八歲，為國家負擔義務的同時，國家卻無法給予其相對應的權利回

報，顯然係權利與義務的不對等，對年滿十八歲卻未滿二十歲之國民不盡公平。 

二、依據美國中央情報局（CIA）網站資料，全世界目前共有 235 個國家或地區的人民可行使公

民投票權，細究如下：(一)各國依法令所規定，在公眾選舉中具有投票權的公民最低年齡

資格未盡相同，扣除 3 個選舉制度特殊的國家後，尚有 232 個國家或地區，其中投票法定

年齡為十八歲的國家或地區有 205 個；(二)若統計十八歲（含）以下可擁有投票權之國家

或地區，竟達 215 個之多。(三)相較之下，與台灣並列，同為年滿二十歲方取得投票權，

僅有四個國家；(四)若從是否為民主國家的角度來看，甚至僅有台灣及日本，是全世界唯

二人民需年滿 20 歲以上方能享有投票權。日本近年來也已針對是否將取得投票權的年齡下

修至十八歲進行討論並計畫修法，一旦日本修法通過，全世界將只剩下我國獨自堅守需 20

歲方能享投票權之限制。素有「華人民主典範」之稱的台灣，將成為賦予人民選舉權最嚴

格之國家。 

三、今日我國乃一科技發達、資訊爆炸的社會，年輕族群能取得資訊的管道已不限於口耳相傳

、報章雜誌，或是電視廣播，新興之網路、社群網站等多媒體平台的蓬勃發展，協助年輕

族群取得大量最新最快、來自世界各地的訊息，年輕族群取得資訊之便利及快速，不可同

日而語。加上近年來公民意識的覺醒，年滿十八歲卻未滿二十歲之年輕人，其對國家關心

的程度、對政治的見解與分析，與年滿二十歲之人相較，事實上有過之而無不及，政府法

規宜與時俱進。且若賦予更多的年輕人選舉權，將可有效提升青年參與公共事務的比例及

熱忱，對我國未來的整體發展有所助益！ 

四、全世界超過九成的國家，包括民主先進國家、新興民主國家、以及中國大陸在內，無論其

經濟富裕抑或窮困，年滿十八歲即享有投票權，已為世界趨勢，我國法規亦應與時俱進，

以符合社會期待。爰為保障我國年滿十八歲卻未滿二十歲之廣大年輕族群選舉權益，特向

行政院提出緊急質詢。 

（五十二）本院盧委員秀燕，有鑑於台灣現處經濟不景氣，物價高漲，

民眾薪資停滯，因而造成租屋族越來越多，政府為實現「居

住正義」，應積極保障租屋族之權益。然現行房東出租房屋

時皆會自行訂定電費收費標準，該標準通常較台電收費高出


